萧县发布县级总林长令第2号令
近期，县级总林长签发萧县总林长令第2号令，要求各级林长、有关单位、各有林乡镇要立即行动起来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森林火灾风险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，确保今冬明春森林防灭火形势平稳可控。
总林长令要求，要提高站位，压实责任。要充分认识森林防火工作的特殊敏感性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执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林长制，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，层层压紧压实责任。各级林长要做到科学务实有针对性地开展巡林巡查，督促下一级林长履职尽责；各有林乡镇、皇藏峪、国有林场等重点防火单位要绷紧防火链条，统筹组织落实落细防火预案、宣传引导、值班值守、隐患排查、火源管控、应急扑救等，确保不发生较大森林火灾、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

总林长令强调，要抓住关键环节，严守紧要时段。“防”字为先，要把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贯彻工作始终，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。当前要立即开展一次火源隐患排查整治，重点排查林内及周边可燃物、旅游设施设备、祭祀场所等风险点，最大限度消除火情隐患。要强化宣传教育，提升防火意识。要盯紧农历十月初一前后时段、春节、清明、双休日等火灾易发多发期，重点防火单位必要时在进山路口、重点部位、火灾易发多发地增设检查关卡，严防死守。要组织发挥好生态护林员、网格员的一线关键作用，拉长巡护线路，加密巡护频次，有效降低火情发生率。
总林长令强调，要强化值班值守，做好应急准备。要加强预警监测，科学准确研判森林火险等级；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，严禁脱岗、漏岗，保持通讯畅通；各应急扑救队伍在防火紧要期要靠前驻防、携装巡护、严阵以待，一旦发生火情，做到快速响应、科学指挥、有效处置、彻底清理，实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，将损失降到最小；要严格执行“有火必报，报扑同步”，坚决杜绝迟报、谎报、瞒报、漏报发生。对因违规用火、故意纵火引起森林火灾的，公安机关要加强侦查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人从严、从重、从快处理。

